研發成果投稿或發表說明
· 投稿簡介:
1. 凡投稿屬於業務產出的，不論是否自行投稿或某刊物邀稿，皆須經過此申請流程，申請經所方同意後，始能投稿。
2. 投稿性質包括:
各項研發成果、演講（附摘要）、海報、論文摘要、推廣資料、摺頁、出版刊物….等等。
以下文件 請在投稿前申請鈞長同意：
附件1為「投稿分類」，詳閱類別再填附件2。
· 附件1：總所制定成果投稿的類別
· 附件2：「研發成果發表單」-紙本＋稿件陳閱分所長，核章紙本送研考。
· 附件3：「清單」線上填入，網址如下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05OzEOv1abtU1bE3a8VJ5Xc2HA9yM3kZJV88qPZhJrssNJw/viewform。
線上填寫後於google雲端自動形成Excel清單。
· 附件4：「著作權聲明書」-第一作者非農試所人員。
· 附件5：「境外發表」：左邊作者蓋章即可。右邊首長為總所所長。
投稿「境外發表」須檢附附件5「農業部成果發表自我檢核文件」，發表型式如：文章、推廣文宣、簡報、雛型或展示品等，發表地區如實體發表、境內發表、境外發表、視訊發表等。除上述發表型式，請同仁留意活動中如已知有國外人士或邀請國外人士，無論主辦者為台灣或外國單位皆以境外發表論，填妥附件2及附件5經分所長核章，活動30天前送研考寄送總所（總所承辦人表示：三長簽核＋14天前發文至農業部需時一個月），總所所長同意後提報農業部，並俟農業部核准後始得為之，如因特殊原因無法於時限內提報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敘明原因，倘無法提供佐證資料，總所不予受理。提醒同仁，若有境外發表研發成果投稿，如係受單位邀請赴境外發表者，需請該單位先來函邀請。
· 說明單屬分所或總所決，要依照總所製定，附件2：
1. 歸類於總所決行者，送總所產服中心，陳相關檢核人員及三長簽核完成後，核章紙本會寄回，研考收到後掃瞄給投稿人。
2. 歸類分所決行者，分所長核後，研考掃瞄通知投稿人檔案逕寄淑佩。
3. 若為類別三「專書」需取總所「特刊號」，送申請單時需檢附"核准簽"佐證總所才會辦理。
4. 若為「所外邀稿」出版書籍者，請勾選：類別四「農業推廣出版品」：其他刊物、書籍 (含紙本或電子等出版形式)
· 「清單」網址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05OzEOv1abtU1bE3a8VJ5Xc2HA9yM3kZJV88qPZhJrssNJw/viewform
   以上請建在google書籤，送出投稿申請時線上填。
· 獲分所長核章之申請文件，研考掃描首頁後，核章紙本郵寄產服並通知投稿人，文檔您逕行傳淑佩，雙向進行以加快審查流程。
以上說明，若有疑問，請您與研考聯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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